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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藥價調整前，需要認清台灣為非醫藥分業制

醫院：專買者

診所：部分競爭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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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論藥價差，譚令蒂 (Lin-Ti Tan);洪乙禎(Yi-Chen Hong);謝啓瑞(Chee-Ruey Hsieh)，經濟論文叢刊 , 35(4), 2007



藥價調整仍未脫離藥價調查

藥價調整方式：

參考藥品市場實際

交易價格調查，調整

藥品支付價格，使其

更接近藥品之市場

銷售價格。

及時反映逾專利期

藥品之市場實際交

易價格。

(同分組)加權平均

銷售價格

指同(同分組)藥品許

可證持有者之同分

組品項所有供應商，

依本辦法規定申報

之銷售金額總和，除

以銷售量總和所得

之商數，四捨五入取

至小數點後第四位。

逾專利期藥品之

支付價格

十大先進國家藥價

（以下稱十國藥價）

之最低價

同分組品項加權平

均銷售價格

（GWAP）乘以一‧一

五倍調整。但不得高

於調整前之支付價

格。

藥品費用分配比

率目標制

藥費核付金額超出

前一年預先設定之

目標值時，調整支付

價格。

個別藥品以同分組

分類品項之 (加權)平
均銷售價格

（(G)WAP），為該品

項暫調價格之目標

值。再行依比例調

整。
參考資料：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



「藥價黑洞」是現象，不是汙名化

藥價調查/藥價高過目標值

藥價調整

專買者議價
藥品新定價

實際交易價格

新實際交易價格

實際交易價格

藥價調查/藥價高過目標值



藥價調降時，不同角色零售者之應對

醫院：專買者

診所：部分競爭買家

藥局：完全競爭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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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價//價格不如預期，更換廠牌

議價//
1.價格不如預期，更換廠牌
2. 無法議價，釋出處方

無議價能力，依廠商報價調整
利潤不敷成本→不備藥

優先供應

視量體、規模供應
部分仰賴中盤

幾乎仰賴中盤，供應鏈最脆弱



藥價調整時，處方藥供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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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藥價調整
藥商控貨，優先供應醫院 藥商逐步恢復供貨 正常供貨，但市場重組

中盤商減少存貨 部分藥廠退出台灣



藥價取消時，非處方藥供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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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藥價調整
藥商控貨，優先供應醫院 正常供貨，但市場重組

中盤商減少存貨

5月23通報缺貨
11月退出健保即恢復供貨

11月10日通報缺貨
預計3月底恢復供貨

部分藥廠退出台灣



健保署於2023年2月23
日公布藥價調整

Google Trend不只是新聞輿論討論之程度，
亦包含民眾至google上搜尋的熱度



觀點

1. 醫藥分業不會讓藥品價格下降，但可以降低藥價差，並促進合理用藥。

2. 藥物價格需與藥物提供者服務費用連動調整。

3. 台灣迫切需要醫藥分業(門診處方釋出並確保利益脫鉤)，才能建立「韌性藥品供應鏈」。

4. 政策在醫藥分業制度下，才可正常達成預期成效，並不破壞藥品供應鏈。

a. 藥價差返還制度 Claw-back

b. 藥品差額負擔

c. 學名藥藥品市場替代

d. 其他健保藥品調整措施



感謝聆聽，歡迎指教


